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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５３

证券简称：石基信息 编号：

２０１３－２０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提示：

１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石基信息”）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宜，

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开市起停牌。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

日披露本次董事会决议及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

日开市起复牌。

２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公司将以现金方式收购深圳鹏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博实业”）持

有的中国电子器件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器件”）

４５％

的股权、中国电子器件工业有限公司工会委

员会（以下简称“工会委员会”）持有的中电器件

１０％

的股权。

３

、截至本决议公告日，本次重组相关的审计、资产评估、盈利预测审核等相关工作尚未完成。 本公司

将在完成上述工作后再次召开董事会，对相关事项作出补充决议，一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尚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

实施。

４

、为能准确理解本次交易事项，提醒投资者仔细阅读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

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和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预案》，并注意投资

风险。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２２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

日在公司复兴路办公室

１４

层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李仲初先生主持，应到董事

６

名，实到董事

６

名，全体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

关规定，公司经过自查论证后，认为公司本次资产重组符合以下条件：

１

、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反垄断等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２

、不会导致公司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

３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标的资产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４

、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资产权属清晰，资产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法律障碍；

５

、有利于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可能导致本公司重组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

务的情形；

６

、有利于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和机构等方面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保持独立，

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保持独立性的有关规定；

７

、有利于公司形成和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

公司本次拟实施的重大资产重组的主要交易内容如下：

１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方式、交易主体和交易标的

（

１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方式：本公司拟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资产。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２

）交易主体

本次交易的主体包括：石基信息、鹏博实业、工会委员会。 其中，鹏博实业、工会委员会为中电器件

５５％

股权的出让方，石基信息为受让方。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３

）交易标的：本次交易标的为鹏博实业、工会委员会合法拥有的中电器件

５５％

的股权。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２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定价依据

交易标的的价格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截至评估基准日中电器件净资产的预评估值

为参考依据，由交易双方按照公平、公允的原则协商确定。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３

、交易价格、评估基准日、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损益的归属等

（

１

）交易价格：经交易双方协商确定，公司向鹏博实业购买标的公司

４５％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１．８

亿元，

公司向工会委员会购买标的公司

１０％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５

，

７６３．００

万元。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２

）评估基准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审计、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

３

）交易标的资产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损益的归属：

经充分协商，本次交易的主体就交易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的归属安排如下：

①

公司与鹏博实业关于交易标的自资产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的约定

标的资产在过渡期间产生的损益按如下原则处理：

ａ．

在过渡期间，未经公司书面同意，鹏博实业不得就标的资产（包括中电器件拥有的各重要资产）设置

抵押、质押等任何第三方权利，不得进行资产处置、对外担保、对外投资、增加债务或放弃债权等导致标的

资产对应净资产价值减损的行为。

ｂ．

过渡期间，鹏博实业承诺不会改变中电器件的生产经营状况，将保证中电器件根据以往惯常的方式

经营、管理、使用和维护其自身的资产及相关业务，并保证中电器件在过渡期间资产完整，不会发生重大

不利变化。

ｃ．

标的资产的交割完成后

３０

日内，公司将委派人员对于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资产交割日期间的

损益进行审核确认。 如经公司确认未发生上述

ａ

、

ｂ

项描述之情形，则标的资产在过渡期间产生的收益及损

失均由公司承担；如公司认为存在上述

ａ

、

ｂ

项项描述之情形，则公司将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

对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资产交割日期间的损益进行过渡期专项审计，在此种情况下，标的资产在过

渡期间产生的收益由公司享有，在过渡期间产生的、与标的资产对应的中电器件的亏损由鹏博实业在过

渡期专项审计报告出具后二十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补偿金额为标的资产过渡期专项审计报

告中列示的实际亏损金额，即中电器件的实际亏损金额乘以

４５％

。

②

公司与工会委员会关于交易标的自资产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的约定

标的资产在过渡期间产生的损益按如下原则处理：

ａ．

在过渡期间，未经公司书面同意，工会委员会不得就标的资产设置抵押、质押等任何第三方权利，不

得进行资产处置、对外担保、对外投资、增加债务或放弃债权等导致标的资产对应净资产价值减损的行

为。

ｂ．

过渡期间，工会委员会承诺不会改变中电器件的生产经营状况，将保证中电器件根据以往惯常的方

式经营、管理、使用和维护其自身的资产及相关业务，并保证中电器件在过渡期间资产完整，不会发生重

大不利变化。

ｃ．

标的资产的交割完成后，公司将委派人员对于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资产交割日期间的损益进

行审核确认。 如经公司确认未发生上述

ａ

、

ｂ

项描述之情形，则公司、工会委员会双方关于过渡期间产生的、

与标的资产对应的中电器件的收益或亏损归属由公司、工会委员会双方另行商议。

ｄ．

如公司认为存在上述

ａ

、

ｂ

项描述之情形，则公司将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机构对标的资产自

评估基准日至资产交割日期间的损益进行过渡期专项审计，在此种情况下，在过渡期间产生的亏损由工

会委员会在过渡期专项审计报告出具后

１０

日内以现金方式进行补偿，补偿金额为标的资产过渡期专项审

计报告中列示的实际亏损金额。

ｅ．

过渡期专项审计应于标的资产交割后

３０

日内完成。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４

、相关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和违约责任

（

１

）相关资产办理权属转移的合同义务

公司与鹏博实业、工会委员会应在协议生效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向有权机关提交关于标的资产交割的

变更登记申请，全部标的资产交割手续应于协议生效之日起

２０

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

公司与鹏博实业、工会委员会确定，于交割日，标的资产由鹏博实业、工会委员会交付给公司。除协议

约定的鹏博实业、工会委员会应继续履行的义务之外，自交割日起，公司享有与标的资产相关的一切权

利、权益和利益，承担标的资产的债务及其相关的责任和义务。

（

２

）公司与鹏博实业关于违约责任的约定

ａ．

若非因公司与鹏博实业任何一方的原因导致协议无法生效，或协议无法履行，或协议须终止，鹏博

实业须在导致协议无法生效、无法履行或终止的情形发生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将公司根据协议约定而向

鹏博实业交付的定金全部返回至公司指定账户，双方均无需承担违约责任。

ｂ．

协议生效后，若因公司原因导致鹏博实业无法依据协议之约定完成标的资产的交割手续，公司将仍

然在协议约定的标的资产的交割完成日后

１５

日内履行交易价款支付等相关义务，但无需承担违约责任。

ｃ．

除上述

ｂ

款约定的情形外，如公司因自身原因未按协议的约定支付约定的标的资产交易价款，公司

将按逾期付款额每日万分之五的比例向鹏博实业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但公司与鹏博实业仍负有继续履

约的义务，且公司已支付的定金仍可依协议之约定作为交易价款的一部分。

ｄ．

如鹏博实业因自身原因未按协议约定如期办理标的资产交割，鹏博实业将按逾期办理天数以每日

万分之五的比例向公司支付违约金，但公司与鹏博实业仍负有继续履约的义务。

ｅ．

除上述

ｄ

款之约定的情形外，若因鹏博实业自身原因导致协议无法生效，或无法履行，或违反协议项

下的承诺及约定，或无正当理由终止协议的，鹏博实业应向公司双倍返回上述定金；鹏博实业违约行为给

公司造成的损失超出双倍定金金额，鹏博实业还应就超出部分向公司予以相应赔偿。

ｆ．

如鹏博实业违反协议约定，任何于公司尽职调查过程中未向公司及公司所聘请中介机构披露的与

标的资产对应的有关中电器件的经营性及非经营性负债均应由鹏博实业承担；若因此而导致公司解除协

议的，鹏博实业应依据上述

ｅ

款之约定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

３

）公司与工会委员会关于违约责任的约定

ａ．

若非因公司、工会委员会任何一方的原因导致协议无法生效，或协议无法履行，或协议须终止，双方

均无需承担违约责任。

ｂ．

协议生效后，若因公司原因导致工会委员会无法依据协议之约定完成标的资产的交割手续，公司将

继续按协议约定履行交易价款支付等相关义务，但无需承担违约责任。

ｃ．

除上述

ｂ

款约定的情形外，若公司因其自身原因违反协议项下的承诺及约定，或无正当理由终止协

议的，公司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若因工会委员会自身原因导致协议无法生效，或无法履行，或违反协议项下的承诺及约定，或无正当

理由终止协议的，工会委员会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ｄ．

如工会委员会违反协议约定，任何于公司尽职调查过程中未向公司及公司所聘请中介机构披露的

有关中电器件的经营性及非经营性负债均应由工会委员会承担； 同时工会委员会应依据上述

ｃ

款之约定

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５

、决议有效期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决议有效期为本次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

＜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

的议案》

公司本次以现金方式购买资产预案涉及公司基本情况、交易对方基本情况、本次交易的背景和目的、

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交易标的基本情况、本次交易对公司的影响、本次交易需履行的批准程序、保护投

资者合法权益的相关安排、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以及相关的风险说明等内容。 公司独立董事已就上述

预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意见。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独立董事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的独立意见》刊登于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重大资产购买预案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本次重组符合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第四条规定的

议案》

１

、公司本次以现金方式购买资产的交易标的为鹏博实业、工会委员会合计持有的中电器件

５５％

的股

权，不涉及立项、环保、行业准入、用地、规划、建设施工等有关报批事项。本次购买资产行为涉及需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及中国证监会的审批事项，已在重组预案中披露，并对可能无法获得批准的风险作出了

特别提示。

２

、鹏博实业、工会委员会拥有标的资产的完整权利，不存在限制或者禁止转让的情形。标的公司不存

在股东出资不实或者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

３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拥有标的公司的控股权，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的完整性，有利于公司在人

员、采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保持独立。

４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借助中电器件上下游资源，并融合公司在行业信息化领域的经验，发挥协

同效应，进一步巩固公司在酒店餐饮业信息化领域的优势地位，并进一步拓展公司产品与服务的应用领

域，有利于公司改善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突出主业、增强抗风险能力，有利于公司增

强独立性、规范关联交易、避免同业竞争。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附条件生效的

＜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中

国电子器件工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之资产购买协议

＞

及

＜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

鹏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之资产购买协议

＞

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顺利进行，充分体现公平、公正的交易原则，日前公司与各交易对方

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电子器件工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之

资产购买协议》 及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鹏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之资产购买协

议》，协议约定了交易标的资产的范围、交易方式、标的资产的交割、标的资产购买价款的支付、过渡期交

易标的资产损益安排、交易各方的权利义务、协议生效条件、违约责任等。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方鹏博实业、工会委员会在本次交易前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之间不存在

任何关联关系，也未因本次交易构成潜在关联方。 因此，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关于选聘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中介机构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顺利进行，公司董事会决定选择并聘请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北京市

康达律师事务所、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作为中介机构参与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同时授权董事长李仲初先生负责具体选聘事宜并签署相关服务协议。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参与竞购彩虹集团公司挂牌转让所持中电器件

４５％

股权的议案》

在公司本次重组的《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披露之前，如果中电器件股东之一彩虹集团公司按照国有

资产转让程序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其所持中电器件的

４５％

股权， 公司将以合理的价格参与竞购；

如公司竞购成功， 公司将与彩虹集团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届

时上述交易将作为本次重组的一部分，于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为实施。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九）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相关事宜的议案》

为确保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顺利实施，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重大资产购买

的有关事宜，具体包括：

１

、根据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股东大会决议，结合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具体情况制定和

实施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具体方案；

２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批准情况和市场情况，按照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方案，全权负责办理和决定本

次重大资产购买的具体事宜；

３

、根据国家、证券监管机构对重大资产重组作出的新的规定或有关政府主管部门的要求，对本次重

大资产购买方案进行必要的补充、调整和修正；

４

、修改、补充、完善、签署和执行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有关的协议和文件；

５

、办理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有关的其他事宜。

上述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关于向全资子公司香港焦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增资的议案》

１

、本次增资概况

香港焦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焦点”）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为

３

，

５００

万元港

币。 为了进一步推动香港焦点的发展，提高其行业地位，进而提升公司未来整体效益，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向香港焦点增资

４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 本次增资完成后，公司仍持有香港焦点

１００％

的股权。

２

、增资主体介绍

焦点信息技术（香港）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７

日在中国香港成立，主要从事酒店及餐饮信息管理系

统经营或相关投资业务。经武汉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审计，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该公司

总资产

１５

，

９６７．６９

万元，净资产

１３

，

２７１．４９

万元，

２０１２

年实现营业收入

１３

，

６４６．１９

万元。

３

、增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目的是为了适时扩大公司全资子公司的规模，拓展香港市场，寻找海外业务拓展或合作机

会。 本次增资对公司本年度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产生影响，符合公司战略规划，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

展。

根据《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有关规

定，本次增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重组。

表决结果：

６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的独立意见；

３．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深圳鹏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之资产购买协议

４．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电子器件工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之资产购买协议

５．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关于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预案独立财务顾问核

查意见

６．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４月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５３

证券简称：石基信息 编号：

２０１３－２２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购买的一般风险提示暨复牌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实施重大资产购买事项，为避免股票异

动，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９

日开市时起停牌。

根据公司披露的《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及《北京

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预案》，公司拟支付现金购买深圳鹏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电子器件工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合计持有的中国电子器件工业有限公司

５５％

股权。 详情请见公司

在指定披露媒体及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告。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３

日开市起复牌。

根据《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通知》第五条规定，如公司本次交

易停牌前股票交易存在明显异常，可能存在涉嫌内幕交易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导致本次交易事项被暂

停、被终止的风险。

公司郑重提示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 年４月 １日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发表的独立意见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深圳鹏博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鹏博实业”）、中国电子器件工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以下简称“中电器件工业委

员会”）分别持有的中国电子器件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器件”）

４５％

、

１０％

的股权。

作为公司独立董事，我们仔细阅读了相关材料，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

见》、《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公司以支付现金方式购

买中电器件股权事宜进行了认真审核，一致同意将公司以支付现金方式购买中电器件股权事宜提交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并基于我们的独立判断，对本次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方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重组管理办法》”）及

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符

合国家有关产业政策、环境保护、土地管理、反垄断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出现不

符合上市条件的情形；方案合理、切实可行，没有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有利于公司完善产业链，增强核心

竞争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提高资产质量，改善财务状况。

２

、公司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与交易对方签订的附生效条件的资产购买协议条款齐备，并未附带对于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构成实质性影响的保留条款、补充协议和前置条件，并明确了合同生效的条件为

经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正式生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

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３

、公司已聘请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对公司拟购买的资产进行初步评估。承担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的评估机构具备证券业务资格的专业评估机构，除业务关系外，评估机构与本公司及中电器件

无关联关系，亦不存在现实的及预期的利益或冲突，具有独立性。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标的的价格以具

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截至评估基准日中电器件净资产的预评估值为参考依据，由交易双方按

照公平、公允的原则协商确定，资产定价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具有公允性、合理性，不存在损害公

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４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标的资产为股权，不涉及立项、环保、行业准入、用地等有关报批事项；未设置抵

押、质押、留置等任何担保权益，也不存在任何可能导致上述股权被有关司法机关或行政机关采取查封、

冻结等限制权利处分措施的未决或潜在的诉讼、仲裁以及任何其他行政或司法程序，股权对应出资已到

位，不存在出资不实或者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有利于提高公司资产的完整性，有利于公司在人员、采

购、生产、销售、知识产权等方面保持独立；有利于公司改善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突

出主业、增强抗风险能力。

５

、本次交易的标的公司中电器件、交易对方鹏博实业、中电器件工会委员会在本次交易前与公司及

其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因此，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董事会在审议相关议案时，没有关联董

事需要回避表决，没有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

６

、独立董事同意公司对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的总体安排。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郭田勇 刘剑锋 阎丽明

２０１３年４月１日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方出具的承诺与声明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基信息”）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标的资

产为深圳鹏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持有的中国电子器件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电器件”）

４５％

的股权、中国电子器件工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以下简称“中电器件工业委员会”）持有的

中电器件

１０％

的股权，本公司作为石基信息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之一，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等相关规定，就本公司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提供的所有相关信息，作出如下

保证并承诺：

本公司合法拥有中电器件

４５％

完整所有权，不存在质押、冻结、司法拍卖、受托持股、设置信托或其他

股东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该等股权亦不存在涉及诉讼、仲裁、司法强制执行等争议事项或者妨碍权属转

移的其他情况。

本公司在参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所提供纸质版和电子版资料均完整、真实、可靠，有关副本材

料或者复印件与原件一致，文件上所有签字与印章皆真实、有效，复印件与原件相符；保证所提供的材料

和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资料和信息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深圳鹏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对方出具的承诺与声明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石基信息”）筹划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标的资

产为深圳鹏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中国电子器件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器件”）

４５％

的股权、

中国电子器件工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以下简称“工会委员会”）持有的中电器件

１０％

的股权，工会委员

会作为石基信息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之一，根据《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等相关规定，就本工会委员会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所提供的所有相关信息，作出如下保证并承诺：

本工会委员会合法拥有中电器件

１０％

完整所有权，不存在质押、冻结、司法拍卖、受托持股、设置信托

或其他股东权利受到限制的情形，该等股权亦不存在涉及诉讼、仲裁、司法强制执行等争议事项或者妨碍

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本工会委员会在参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所提供纸质版和电子版资料均完整、真实、可靠，有关

副本材料或者复印件与原件一致，文件上所有签字与印章皆真实、有效，复印件与原件相符；保证所提供

的材料和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资料和信息的真

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中国电子器件工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５３

证券简称：石基信息 股票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预案

声 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本预案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本预案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个别或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标的公司中国电子器件工业有限公司的审计、 评估和盈利预测审核工作尚未完

成，本预案涉及的相关数据尚未经过具有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的审计及评估机构的评估。 本公

司及董事会全体董事保证本预案中所引用数据的真实性和合理性。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相关事项的生效和完成尚待取得有关审批机关的批准或核准。审批机关对于本次

重大资产购买相关事项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者投资者的收益作出

实质性判断或保证。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引致

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投资者若对本预案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

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特别提示

公司提醒投资者认真阅读本预案全文，并特别注意下列事项：

一、公司拟支付现金购买深圳鹏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鹏博”）、中国电子器件工业有

限公司工会委员会（以下简称“工会委员会”）合计持有的中国电子器件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器

件”、“标的公司”）

５５％

股权，其中深圳鹏博、工会委员会持有中电器件股权的比例分别为

４５％

和

１０％

。 本次

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

２０１２

年度，公司营业收入为

７８

，

９９８．６３

万元，中电器件营业收入为

１４０

，

２５４．５６

万元（未经审计），占

公司同期营业收入的比例达到

５０％

以上。 根据《重组办法》，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三、本次预案中公司拟购买资产的预估值以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为预估基准日。本次交易的评估基准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本次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并选择资产基础法结果作为预评估结论。 根据具有证券从业资

格的资产评估机构的预评估情况，中电器件净资产预估值约为

５．７６

亿元。

以预评估值为参考依据，由交易双方按照公平、公允的原则协商确定，公司向深圳鹏博购买标的公司

４５％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１．８

亿元，公司向工会委员会购买标的公司

１０％

股权的交易价格为

５

，

７６３．００

万元。

目前相关评估工作正在进行中，最终资产评估结果将在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四、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标的公司的审计、评估及盈利预测工作尚未完成。 在本次交易标的公司的审

计、评估及盈利预测等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另行召开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交易方案及其它相关事

项。 标的公司经审计的历史财务数据、资产评估结果以及经审核的盈利预测数据将在重大资产重组报告

书中予以披露。

五、本次交易对方深圳鹏博、工会委员会已分别履行相应决策程序，同意向本公司转让其持有的中电

器件股份，标的公司其他股东彩虹集团亦同意放弃优先购买权。

六、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深圳鹏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子器件工业有限公司工会委

员会均已出具承诺，承诺其在参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所提供纸质版和电子版资料均完整、真实、可

靠，有关副本材料或者复印件与原件一致，文件上所有签字与印章皆真实、有效，复印件与原件相符；保证

所提供的材料和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所提供资料和信

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七、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５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同意公司筹划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重大资产购买预案

及相关议案。

本次交易尚需取得以下批准或核准：本次交易标的公司审计、评估和盈利预测工作完成后，尚需经公

司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本次交易事项；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交易事项。本次

交易能否获得本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及能否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均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八、本次交易除了上述审批事项存在不确定性外，还存在如下主要风险：

（一）本次交易有关的风险

１

、收购资金安排风险

根据公司与深圳鹏博、工会委员会签订的《资产购买协议》，本次交易公司需要支付现金

２３

，

６７３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货币资金余额为

６８

，

８０６．４７

万元，母公司资产负债表货币资金

余额为

８

，

３３４．３３

万元，母公司的货币资金不足以支付本次交易款项。 公司整体资金较为充裕，且资信情况

较好，可通过子公司向母公司分配利润、银行贷款等方式筹集交易款项。 尽管如此，公司仍存在无法及时

筹借收购资金的可能，本次交易存在收购资金安排的风险。

２

、竞购彩虹集团所持中电器件

４５％

股权的风险

本次重组完成后，公司将持有中电器件

５５％

股权，中电器件另外

４５％

股权所有者为彩虹集团。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参与竞购彩虹集团公司挂牌转让所持中电器

件

４５％

股权的议案》，同意在公司本次交易的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披露之前，如果彩虹集团按照国有资产

转让程序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其所持中电器件的

４５％

股权，公司将以合理的价格参与竞购。

尽管如此，彩虹集团是否会在公司披露本次交易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之前挂牌转让中电器件股权存

在不确定性；如果彩虹集团挂牌转让，公司能否以合理的价格成功竞得也存在不确定性。

（二）标的公司的经营风险

１

、经济周期风险

标的公司主要从事计算机周边设备及消耗品、电子元器件、医疗设备的代理销售等业务，其经营业绩

受最终客户需求的影响。如果受宏观经济周期等因素影响，最终客户需求减少，则可能导致中电器件未来

盈利能力存在不确定性。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与中电器件共享客户、市场信息及销售渠道等资源，在企业文化、管理制度、

业务拓展等方面进行融合，增强中电器件未来盈利能力。

２

、新模式、新技术导致的需求风险

随着云技术的推广，以及办公模式向网络化、无纸化的方向发展，未来打印机、计算机等商用外围设

备的需求可能会减少；商用办公设备等领域的技术升级也可能导致部分产品被新产品所替代。 如果中电

器件不能及时适应产品需求的改变，代理更加满足客户需求的新产品，则可能使中电器件代理的相关产

品需求受到影响。

３

、产品代理权风险

标的公司与国内外众多知名厂商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 是多家国际知名品牌产品的中国总代理。

凭借在分销领域的长期积累以及广泛的销售、服务网络，中电器件与行业上下游均形成了稳固的合作关

系，但是如果中电器件不能持续获得上游厂商产品代理商资格，将对其业务产生一定影响。 因此，本次交

易后，公司将继续巩固中电器件与上游厂商的合作，并发挥公司在信息化系统领域的经验、技术，增强中

电器件对下游客户的渗透力度，提高对销售网络的管理水平，以促进中电器件与上游厂商的稳定合作。

４

、国际突发事件风险

标的公司为日本爱普生（

ＥＰＳＯＮ

）、日本富士

－

施乐（

Ｆｕｊｉ Ｘｅｒｏｘ

）、美国利盟（

ＬＥＸＭＡＲＫ

）、日本松下

（

Ｐａｎａｓｏｎｉｃ

）、日本东芝（

ＴＯＳＨＩＢＡ

）、荷兰飞利浦（

ＰＨＩＬＩＰＳ

）以及德国西门子（

ＳＩＥＭＥＮＳ

）等外国品牌提供在

中国大陆的分销综合服务。 上述业务的开展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如果出现国际突发事件，影响中

国与中电器件代理品牌所在国家的国际关系，则有可能使中电器件代理产品的供货受到影响，或引发国

内消费者对代理产品的抵制，对中电器件的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５

、人才缺乏的风险

中电器件主要从事计算机周边设备及消耗品、电子元器件、医疗设备等产品的分销业务，由于上述产

品的技术含量通常较高，需要在分销的同时提供应用指导、维护等服务，对业务人员的技术素养有较高的

要求。 同时，随着管理人员的新老接替，中电器件也需要不断补充管理人才。 如果中电器件不能持续改善

人力资源结构和人才队伍，将使中电器件未来发展面临人才缺乏的风险。

６

、盈利能力风险

根据分销行业的经营特点，生产厂商对分销商订有销售指导价格，在指导价格下，分销商盈利空间较

小， 盈利能力受到一定影响。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及

２０１２

年度， 标的公司净利率分别为

２．０９％

、

２．２４％

和

２．５８％

（未经审计），净利率较低，如果中电器件不能有效控制成本费用，则可能对盈利产生不利影响。

７

、房屋土地减值风险

根据中电器件预评估结果，中电器件房屋、土地增值幅度较大，由于国家近期出台多项房地产调控政

策，可能会对房地产价格产生一定影响，造成中电器件的房屋土地减值的风险。

８

、汇率风险

标的公司向国外生产厂商采购代理产品时，部分在境外以美元或港币结算，因此，汇率波动对标的公

司经营具有一定影响。 虽然标的公司与部分生产厂商就汇率变动导致的损失补偿进行了约定，但汇率短

期内的大幅波动仍可能对标的公司经营业绩产生一定影响。

９

、部分土地房产尚未取得权属证明的风险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中电器件位于海淀区复兴路甲

６５

号面积为

１０９．０３

平方米的土地，及土地之上面积

为

１

，

３２７．８７

平方米的房屋未取得相应权属证明。 上述土地及房产目前用于对外出租，且土地及房产面积

占中电器件全部土地房产面积比例较低，不影响中电器件正常经营。 中电器件正在办理上述土地及房产

的权属证明，预计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披露前办理完毕，对本次重组不构成障碍，但仍然提请投资

者注意中电器件不能顺利取得相应权属证明的风险。

（三）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面临的风险

１

、整合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中电器件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由于公司与中电器件在所处行业、业务模式、产品

类型等方面存在差异，公司需在人员团队、管理制度等方面对中电器件进行整合。 如后续整合不利，则可

能影响中电器件人员团队稳定性，影响本次交易的预期目标。 因此，本次交易存在整合风险。 为防范此风

险，公司与工会委员会在《资产购买协议》中约定：（

１

）工会委员会承诺自标的资产交割完成之日起三年

内，中电器件的核心经营管理人员仍需任职于中电器件或其存续公司，经石基信息同意无需履行该义务

的人员除外。 （

２

）若中电器件高级管理人员及中层管理人员不存在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及中电器件公司制

度的行为，且能完成中电器件董事会下达的业绩考核指标，石基信息承诺三年内不对上述人员进行大幅

调整（大幅调整指调整比例超过

３０％

）。

此外，公司还将与中电器件互相借鉴经营管理方面的优秀经验，在公司治理、财务管理、财务制度及

内控、人力资源管理、业务合作等方面制定切实可行的整合措施，有效降低整合风险。

２

、股价波动风险

公司的股票价格不仅受自身经营情况，也受国际及国内政治形势、宏观经济环境、利率及资金供求关

系等各种因素影响，同时也受投资者心理及其他不可预测因素影响。由于以上各种不确定因素，公司股票

可能产生脱离其本身价值的波动，给投资者造成投资风险。 因此，提请投资者注意股价波动风险。

根据目前重组进展情况以及可能面临的不确定性， 本预案就本次交易的有关风险因素作出说明，并

提醒投资者认真阅读本预案第七节所披露的相关风险内容，注意投资风险。

八、本次重组完成后，公司将持有中电器件

５５％

股权，中电器件另外

４５％

股权所有者为彩虹集团。彩虹

集团为国有企业，其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彩虹集团所持中电器件

４５％

股权为国有股权。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１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参与竞购彩虹集团公司挂牌转

让所持中电器件

４５％

股权的议案》，同意在公司本次交易的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披露之前，如果彩虹集团

按照国有资产转让程序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转让其所持中电器件的

４５％

股权，公司将以合理的价格参

与竞购。

如果公司竞购成功，公司将与彩虹集团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届时，本次重组标的将增加彩虹集团所持中电器件

４５％

股权，交易对方将增加彩虹集团，公司将重新

召开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重组方案，并经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实施。

如果彩虹集团未挂牌转让中电器件

４５％

股权或公司未成功竞得，公司将依据本预案继续推进本次重

组事项，收购深圳鹏博和工会委员会合计持有的中电器件

５５％

股权。 在获得中电器件

５５％

股权的情况下，

公司仍将获得中电器件控制权，不会影响本次收购的目的。

释 义

在本预案中，除非文义载明，下列简称具有以下特定含义：

简称 全称

石基信息

、

公司

、

本公司

、

上市

公司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鹏博 深圳鹏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工会委员会 中国电子器件工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标的公司

、

中电器件 中国电子器件工业有限公司

交易对方 深圳鹏博和工会委员会

交易标的

深圳鹏博

、

工会委员会合计持有的中电器件

５５％

股权

，

其中深圳

鹏博

、

工会委员会持有中电器件股权的比例分别为

４５％

和

１０％

本次重大资产购买

、

本次交易 石基信息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交易标的的行为

本预案

《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预案

》

独立财务顾问

／

中航证券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长春燃气 长春燃气股份有限公司

业勤投资 北京业勤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深圳中津博 深圳市中津博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中电器件总公司工会委员会 中国电子器件工业总公司工会委员会

中电器件总公司 中国电子器件工业总公司

彩虹集团 彩虹集团公司

北京艾路浦 北京艾路浦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深圳瑞达升 深圳市瑞达升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中电创新 北京中电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中电利德 北京中电利德科技有限公司

凯利德智 北京凯利德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华汕电子 汕头华汕电子器件有限公司

中电海南 中国电子器件工业海南有限公司

垅运照明 深圳市垅运照明电器有限公司

香港精模 精密模具有限公司

（

ＫＩＮＧＷＳＥＬＬ ＭＯＵＬＤ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

北方电子 天津市北方电子有限公司

西航远征 西安航天远征流体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国务院国资委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工商总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电子工业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工业部

第四机械工业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机械工业部

《

重组办法

》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

重组规定

》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

《

暂行规定

》

《

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

暂行规定

》

元 人民币元

第一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ｈｉｊｉ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

，

Ｌｔｄ．

股票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５３

证券简称 石基信息

工商登记号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４７３３２２４

注册资本

３０

，

９１２．００００

万元

企业性质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

（

上市

）

法定代表人 李仲初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甲

６５

号

－Ａ１１

层

经营范围

技术开发

、

技术咨询

、

技术转让

、

技术服务

、

技术培训

；

销售开

发后的产品

、

计算机及外围设备

；

提供信息源服务

；

网络技术

服务

；

电子商务

（

未取得专项审批的项目除外

）；

安装计算机

；

货物进出口

、

技术进出口

、

代理进出口

；

法律

、

行政法规

、

国务

院决定禁止的

，

不得经营

；

法律

、

行政法规

、

国务院决定规定应

经许可的

，

经审批机关批准并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

后方可经营

；

法律

、

行政法规

、

国务院决定未规定许可的

，

自主

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

邮编

１０００３６

电话

０１０－６８２４９３５６

传真

０１０－６８１８３７７６

公司网站

ｗｗｗ．ｓｈｉｊｉｎｅｔ．ｃｏｍ．ｃｎ

二、公司设立及历次股本变动情况

（一）公司设立

２００１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经北京市人民政府经济体制改革办公室《关于同意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变更为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通知》（京政体改股函【

２００１

】

６６

号）批准，北京中长石基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整体变更为石基信息，发起人为李仲初、长春燃气、业勤投资、焦梅荣、陈国强和李殿

坤，注册资本

３

，

３００

万元，企业法人注册号为

１１００００２４７３３２２４

。

（二）历次股本变动

１

、

２００４

年送股

根据公司于

２００４

年

６

月

２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３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以总股本

３

，

３００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按比例派送红股

９００

万股，此次派送后公司的股本增加到

４

，

２００

万股。公司于

２００４

年

７

月

２８

日完成了工

商变更登记。

２

、

２００７

年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字【

２００７

】

１８９

号《关于核准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通知》核准，石基信息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１

，

４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

１

元。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北京中长石基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上市的通知》（深证上

【

２００７

】

１２５

号）批准，上述人民币普通股股票于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１３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此次发行完毕后，

公司股本由

４

，

２００

万股增至

５

，

６００

万股。 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４

日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３

、

２００８

年转股

根据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１９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７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以总股本

５

，

６００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按每

１０

股派

５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和投资基金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４．５

元现金）；同时以资

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此次转增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５

，

６００

万股增至

１１

，

２００

万股。 公司

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０

日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４

、

２００９

年转股

根据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１６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０８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以总股本

１１

，

２００

万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派

３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和投资基金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２．７

元现金）；同时

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此次转增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１１

，

２００

万股增至

２２

，

４００

万股。

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８

月

４

日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５

、

２０１１

年转股

根据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以总股本

２２

，

４００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按每

１０

股派

１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个人股东和投资基金实际每

１０

股派

０．９

元现金）；同时以资

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３．８

股。此次转增完成后，公司总股本由

２２

，

４００

万股增至

３０

，

９１２

万股。公司

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完成了工商变更登记。

（三）公司前十大股东

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股本为

３０

，

９１２

万股，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总数

（

股

）

李仲初 境内自然人

６３．００ １９４

，

７４５

，

６００

交通银行

－

富国天益价值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４．２８ １３

，

２３６

，

２１６

焦梅荣 境内自然人

４．１７ １２

，

９００

，

２４０

北京业勤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４．００ １２

，

３５２

，

０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

－

富国天惠精选

成 长 混 合 型 证 券 投 资 基 金

（

ＬＯＦ

）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２．９１ ９

，

０００

，

０００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价值增长

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６０ ４

，

９４１

，

８１９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４６ ４

，

５１７

，

９２１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平衡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１．１２ ３

，

４７６

，

８７７

陈国强 境内自然人

１．１２ ３

，

４７５

，

１１６

中国工商银行

－

诺安股票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０．７９ ２

，

４３６

，

９０２

三、公司最近三年的控制权变动情况

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李仲初先生，公司最近三年的控制权未发生变动。

四、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公司主要从事酒店信息管理系统、餐饮信息管理系统、支付系统的软件开发与销售、系统集成、技术

支持与服务业务，并在全面整合各项系统的基础上，提供石基数字饭店整体解决方案（

ＩＰ Ｈｏｔｅｌ

）技术及应

用服务。

酒店信息管理系统包括前台管理、餐厅收银、财务管理、固定资产管理、采购仓库成本管理、人力资源

管理、电话计费系统等基本模块，以及酒店会员管理系统、客户关系管理系统与中央预订系统等。 餐饮信

息管理系统包括

Ｉｎｆｒａｓｙｓ ＨＱ

连锁餐饮企业总部管理系统、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Ｍｅｎｕ

连锁餐饮企业中央菜谱管理系统，

以及

Ｇｏｕｒｍａｔｅ Ｍｅｎｕ

智能电子菜单系统、

ｉＰｏｄ

手持点菜系统等一系列软件。 支付系统则包括银行卡收银一

体化软件（

ＳＯＦＴＰＯＳ

）、储值卡系统（

Ｅ－ＰＡＹ

）、银行前端系统软件及配套硬件产品。

在全面整合各项系统的基础上，公司提供石基数字饭店整体解决方案（

ＩＰ Ｈｏｔｅｌ

）技术及应用服务，以

及在线酒店预订平台“畅联”和酒店直销技术服务平台“乐宿客”（

ｗｗｗ．ｌｅｓｕｋｅ．ｃｏｍ

）。

近年来，随着中国旅游酒店行业的持续增长，公司经营总体保持稳定，高星级酒店信息管理系统业务

保持增长态势，公司的发展已进入到从酒店软件供应商向整个旅游业交易平台提供商的转型阶段。

五、主要财务指标情况

根据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石基信息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报告，石基

信息最近三年的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一）资产负债表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资产总额

１５２

，

５２９．１３ １３０

，

２３５．３１ １０７

，

００４．１７

负债总额

１９

，

６４０．５７ １７

，

６９３．２３ １６

，

４２４．５２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１３２

，

８８８．５５ １１２

，

５４２．０８ ９０

，

５７９．６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２８

，

６６５．０８ １０９

，

３５９．０１ ８７

，

２４７．５４

（二）利润表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７８

，

９９８．６３ ７２

，

０８７．１７ ６１

，

０２４．７４

营业利润

２９

，

７５８．１２ ２６

，

４７０．７１ ２０

，

６８８．４２

利润总额

３３

，

９７７．３８ ３０

，

５６１．００ ２４

，

４８７．０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２９

，

４７７．８７ ２６

，

４１１．３７ ２１

，

３８９．７９

（三）现金流量表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３１

，

７４７．４６ ２７

，

５２０．７２ ２０

，

３２６．６４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

，

６２２．６８ －２９

，

９９５．０３ －５

，

６８１．２９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９

，

３７９．２０ －２

，

９０６．２１ －６

，

７５５．２０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２５

，

０１３．３６ －５

，

３５７．９９ ７

，

８９０．１６

六、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概况

（一）控股股东与实际控制人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李仲初先生持有公司

６３％

股份，为石基信息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李仲初先生出生于

１９６３

年，中国籍，身份证号码为

１１０１０８１９６３０８２６ＸＸＸＸ

，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李仲初先生

１９８４

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空间物理系， 获得理学学士学位，

１９８７

年获得原国家航天部第二

研究院光电技术专业工学硕士学位。曾先后任职于国家航天部某研究所、国家某重点实验室，从事理论建

模研究，是当时国内红外制导和隐身技术的主要理论研究者之一。

１９９８

年李仲初先生创办北京中长石基

网络系统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专门从事酒店信息管理系统的研究与开发，现任本公司董事长兼总裁。

（二）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权控制关系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本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股权控制关系如下：

注：焦梅荣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李仲初先生之岳母

七、最近三年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公司最近三年未进行过重大资产重组。

第二节 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石基信息拟以现金收购深圳鹏博、工会委员会分别持有的中电器件

４５％

、

１０％

股权。 本次交易涉及的

交易对方为深圳鹏博和工会委员会。

一、深圳鹏博

（一）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深圳鹏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５５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杨学林

公司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天安数码城创新科技广场

Ｂ

座

３

楼

３１１

室

注册号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３１５１５１０

经营范围

兴办实业

（

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

计算机多媒体

、

计算机网络

、

计算机软件技术开发

；

钢材的销售及其他国内贸易

（

法律

、

行

政法规

、

国务院决定规定在登记前须批准的项目除外

）；

货物

及技术进出口

（

法律

、

行政法规

、

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外

，

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

信息服务业务

（

仅限广

东省内互联网信息服务业务按增资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粤

Ｂ２－２０１１０１４９

经营

，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９

日

）。

（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深圳鹏博控制结构如下：

１

、控股股东情况

公司名称 深圳市中津博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４

，

１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杨学平

公司住所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中路福田大厦

１９０４

房

注册号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５１４０８２３

经营范围

兴办实业

（

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

投资咨询

（

不含限制项目

）；

国

内商业

、

物资供销业

（

不含专营

、

专控

、

专卖商品

）。

２

、实际控制人情况

深圳鹏博的实际控制人为杨学平先生，中国籍，

１９６５

年

１１

月出生，本科学历，经济师。

１９８８

年

７

月毕业

于浙江大学科学仪器系，工学学士。 历任深圳市经济发展局科员、深圳市商贸控股集团公司投资部总经

理、深圳市蓝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深圳市多媒体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至今任成都鹏

博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６００８０４

）董事长。

（三）主营业务与主要财务数据

深圳鹏博是一家以高科技为主营，以电子信息技术、房地产、钢铁、贸易、煤矿原材料等多个领域和行

业为基础的多元化、集团化、产业化的大型企业集团，其主营业务包括校园网及教育软件的开发和销售、

电信增值服务、网络监控、网络传媒、酒店多媒体业务、特种钢材的生产及销售、电子原器件的销售及贸

易、房地产业务等。

根据深圳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深圳鹏博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报告以及深圳鹏博提供的

２０１２

年财务数据（未经审计），深圳鹏博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１

、资产负债表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科目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２０１１．１２．３１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总资产

１

，

３６４

，

７３４．７０ ９４３

，

３４１．０８ ６８９

，

７０９．２６

总负债

６８０

，

８５８．７８ ４６７

，

４５９．４０ ２３８

，

７７３．１１

所有者权益

６８３

，

８７６．６２ ４７５

，

８８１．６８ ４５０

，

９３６．１５

２

、利润表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科目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５７８

，

２２６．４６ ５３５

，

９３３．１３ ４７１

，

１８３．４８

利润总额

５８

，

６７２．３５ ４１

，

５３６．０６ ３７

，

４４１．８３

净利润

３７

，

８４１．１０ ３３

，

４６２．５９ ３２

，

０９８．７８

（四）深圳鹏博主要控股子公司情况

深圳鹏博除持有中电器件

４５％

股权外，其他直接持股的主要控股子公司按产业类别划分如下：

产业类

别

公司名称

注册资本

＠

（

万元

）

持股比例 经营范围

电信传

媒

成都鹏博士

电信传媒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

上海

证券交易所

股 票 代 码

：

６００８０４

）

１３３

，

８５１．２５ ６．６９３％

计算机软件

、

通信产品的开发

、

生产和销售

；

计

算机系统集成工程

、

技术咨询

、

技术服务

、

技术

培训

；

机电设备

、

仪器仪表的生产

、

销售

；

实业投

资

，

国内商业贸易

（

除国家专营

、

专卖

、

专控商

品

）；

电子出版物批发

、

零售

；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

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

安全技术防范工

程设计

、

施工

；

建筑智能化工程施工

；

电子工程

施工

；

电子计算机整机制造

，

电子计算机外部设

备制造

，

计算机及其辅助设备出租

；

因特网接入

服务业务

、

信息服务业务

。

通讯器

材

北京中科海

通科技有限

公司

５

，

０００ ４５％

技术开发

、

技术咨询

、

技术服务

、

技术转让

；

销售

化工产品

（

不含危险化学品

）、

电子产品

、

机械设

备

、

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

；

施工总承包

；

专

业承包

；

劳务分包

；

计算机系统服务

；

基础软件

服务

；

工程勘察设计

；

计算机维修

。

机械建

材

成都三益特

钢有限责任

公司

３

，

５１３ ９５％

优碳钢锭

、

合金钢锭及特殊钢锭

、

各种钢材生

产

、

销售

，

无缝钢管销售

；

废旧物资收购

。

邯郸市深沙

物资有限公

司

１００ １００％

钢材

、

建材

、

生铁

、

焦炭

、

钢精粉

、

铁矿石

、

其他机

械设备及电子产品

、

五金

、

机电配件的销售

。

股权投

资

深圳聚达苑

投资有限公

司

１

，

０００ ５７．１４２９％

投资兴办实业

（

具体项目另行申报

）；

国内商业

、

物资供销业

（

不含专营

、

专控

、

专卖商品

）。

房地产

开发

兰州普合房

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５

，

０００ ７０％

房地产开发

，

商品房销售

。

二、工会委员会

（一）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中国电子器件工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注册号 京工法证字第

０１８８１００２６

号

组织机构代码

７８１７０４６６－７

法定代表人 陆向勤

注册地址 北京市复兴路甲

６５

号

发证机关 北京市总工会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二）历史沿革

１

、中电器件总公司改制，中电器件总公司工会委员会取得中电器件总公司

１０％

股权

工会委员会的前身为中电器件总公司工会委员会。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

１０

日，彩虹集团批准《中国电子器件工业总公司改制方案》（彩团企管【

２００６

】

５０

号），在中电

器件总公司改制过程中，彩虹集团保留中电器件总公司

４５％

的股权，其余股权由中电器件总公司经营者、

职工优先受让，之后若有剩余股权，由社会投资者受让。 根据上述改制方案，

２００６

年

７

月，中电器件总公司

工会委员会与彩虹集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受让中电器件总公司

１０％

股权。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２５

日，中电器件总公司改制完成并取得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颁发的《营业执照》，公司名

称变更为中国电子器件工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１９

，

４０３．８

万元，其中中电器件总公司工会委员会持有的股

权比例为

１０％

。

２

、中电器件总公司工会委员会更名为工会委员会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根据彩虹集团工会出具的《关于成立中国电子器件工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请示的批

复》（彩团工【

２００６

】

２４

号），中电器件总公司工会委员会名称变更为中国电子器件工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

会；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工会委员会取得北京市总工会签发的《工会法人资格证书》；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４

日，中电器

件完成了股东名称变更登记，工会委员会持有中电器件

１０％

股权。

３

、工会委员会下设职工持股会的会员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工会委员会下设职工持股会的会员及其所持职工持股会财产份额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持有职工持股会财产份额

＠

（

万元

）

身份证号

１

陈丽华

２８３．９６３２ １１０１０８１９５３１１１５ＸＸＸＸ

２

王刚

２０４．８５９０ １１０１０２１９６９０５２８ＸＸＸＸ

３

陈毅儿

１９２．６８９２ １１０１０５１９５８０７０４ＸＸＸＸ

４

陆向勤

１９２．６８９２ １１０１０５１９５７０２２８ＸＸＸＸ

５

陈阳

７２．００４９ １１０１０８１９５２０４０６ＸＸＸＸ

６

赵阳

６２．８７７５ １１０１０５１９５７０３３１ＸＸＸＸ

７

席韧

６１．８６３４ １１０１０５１９６２１０２６ＸＸＸＸ

８

李黎

６０．８４９２ １１０１０５１９６２０３１７ＸＸＸＸ

９

管卫

５４．７６４３ ３２０６２３１９７７０１１１ＸＸＸＸ

（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甲６５号－Ａ１１层）

交易对方 住所

（

通讯地址

）

深圳鹏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天安数码城创新科技广场

Ｂ

座

３

楼

３１１

室

中国电子器件工业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北京市复兴路甲

６５

号

签署日期：二〇一三年四月

(下转A42版)

独立财务顾问

:


